
期权交易特别风险揭示书

尊敬的客户：

本揭示书只扼要陈述期权交易的风险，并未完全披露与期权有关的所有风险和其他重

要事项。您应当充分理解期权合约交易的全部交易规则、交割与执行期权（行权）规则以

及相关风险，并遵循“买卖自负”的金融市场原则，充分认识期权交易风险，自行承担交

易结果。

您在考虑是否进行期权交易时，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一、您应当了解期权合约基础知识、相关法律法规、期货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及期货公

司的有关规定，充分了解期权合约交易风险、期权合约行权及履约风险。

二、您应当充分了解期权交易与期货交易的区别，了解期权合约交易风险的特点。

（一）期权合约交易采取权利金和保证金的交易方式，如您购买期权可能没有任何收

益甚至损失全部投资，如您购买深度虚值期权，您应当知道该类型期权盈利的可能性通常

微乎其微；如您卖出期权可能发生巨额损失，这一损失可能远大于该期权权利金并可能超

过您存放在期货公司的全部初始保证金以及追加保证金并无限大。

（二）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权合约交易可能面临平仓、行权或期权到期放弃等几种

后果，您应当熟知交易所期权平仓、行权的规则和程序，特别是有关实值期权到期自动行

权，虚值期权到期自动放弃的交易规则，妥善处理期权持仓。如您买入期权，行权应该在

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如您卖出期权，则需要按照交易所规则承担履约责任。行权或

履约后，您将获得标的期货合约，同时应当承担标的期货合约的保证金责任。

（三）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在因市场行情波动剧烈出现单边涨跌停价格、投资者缺乏

投资兴趣、流动性的变化或其他因素给某些合约市场的流动性、有效性、持续性等带来不

利影响时，您可能会难以或无法将持有的未平仓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平仓。如出现这类情

况，您的所有保证金有可能无法弥补全部损失，您必须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损失。

（四）交易所可能会对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的交易和行权（履约）进行一些限制。交

易所有权根据市场需要暂停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交易，如果标的期货合约暂停交易，对应

期权合约交易也将暂停交易，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您自行承担。

（五）若您作为期权买方申请行权的，应提前准备行权所需的资金（买方行权需准备

行权手续费和相应期货合约持仓的交易保证金）,并通过期货公司向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



期货公司审核您资金是否充足，在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决定是否向交易所申报您的行权

申请。在期权到期日，资金不足的实值期权（对应标的期货结算价）买方，期货公司将代

客户提交批量放弃，避免交易所自动行权造成客户期货交易保证金的不足。您需要承担因

资金不足等原因造成行权失败的后果。

（六）若您作为期权卖方，依照规定履行行权义务后，若出现保证金不足、持仓超限

等情况的，应承担由此可能被强行平仓的后果。

三、您应当了解我国场内期权交易属于新的市场交易品种，期权市场发育不成熟，不

确定性因素多，市场波动较为频繁。期权合约以对应期货合约为基础，期权合约价格的波

动往往大于期货合约价格的波动。因此，您的投资可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四、开通期权交易权限实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您应当满足中国证监会、交易所及期

货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标准的规定。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对您的各项要求以及依据制度对

您进行的评价，不构成对您的投资建议，不构成对您的获利保证。

您必须充分理解期权交易投资者所应当具备的经济能力、专业知识、仿真期权交易经

历和行权经历，评估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风险控制能力、身体及心理承受能力，审慎决

定自己是否参与期权交易。

五、您应当充分理解并遵循“买卖自负”的市场原则，充分认识期权交易的风险，根

据相关市场信息理性判断、自主决策，并自行承担交易后果，不得以不符合适当性标准为

由拒绝承担期权交易履约责任。

六、您应当充分理解并遵守下列事项：

（一）知晓并遵守期货交易所持仓限额、交易限额规定

您应当知晓并遵守期货交易所对期货合约与期权合约的持仓限额、交易限额的有关规

定。

您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可能被采取限制开仓、强行平仓等措施，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均由您承担。

（二）知晓并遵守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您应当知晓不得利用期货账户从事洗钱或恐怖融资活动、不得有逃税行为，知晓期货

公司作为金融机构承担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义务，您应积极配合期货公司开展反洗

钱、反恐融资、反逃税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风险等级划分、

账户实际控制关系申报等。

如果您存在洗钱、恐怖融资或逃税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追究



刑事责任。

（三）知晓不得参与期货市场非法配资活动

您应当知晓非法配资活动违反了期货市场有关开户管理、账户实名制、期货经纪业务

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如果您参与非法配资活动，期货公司有权采取拒绝客户委托或者终止经纪关系等措施，

并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您承担。

七、您应当充分了解到，从事期货交易您应当承担的所有手续费和相关税费的明确解

释。

本《期权交易特别风险揭示》是对从事期权交易投资者的特别提示，为全面了解期货

交易、期权交易的风险，您在入市交易前，必须同时阅读并签署《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

《客户须知》。

以上《期权交易特别风险揭示》的各项内容，本人/单位已阅读并完全理解。

(请抄写以上划线部分)

客户：

(签字或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